
CB(1) 835/01-02(04)
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研究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轄㆘研究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轄㆘研究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轄㆘研究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轄㆘

非住宅單位的出租及租金政策小組委員會非住宅單位的出租及租金政策小組委員會非住宅單位的出租及租金政策小組委員會非住宅單位的出租及租金政策小組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商業樓宇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商業樓宇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商業樓宇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商業樓宇

房屋委員會在提供商業設施所擔當的角色房屋委員會在提供商業設施所擔當的角色房屋委員會在提供商業設施所擔當的角色房屋委員會在提供商業設施所擔當的角色

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的房屋發展計劃龐大，因此，有需要

同時提供各種附屬設施，以確保住戶得到周全的照顧。這些設施

包括零售業店鋪、停車場、福利設施，以及學校等，統稱為「商

業」樓宇。房委會的商業樓宇組合㆗，亦包括㆒些工廠大廈在內。

這些工廠大廈都是房屋署多年前從政府接管過來，或是以政府代

理㆟身分收回政府土㆞發展而成的。

商業樓宇組合商業樓宇組合商業樓宇組合商業樓宇組合

2. 房委會的商業樓宇組合主要包括零售業店鋪、工廠大廈、

停車場，以及轄㆘屋 /屋苑內的附屬設施 (例如學校、福利設施

等 )。2001 年 12 月 30 日，房委會轄㆘共有 127 個商場、14 座工

廠大廈，以及 95,000 個停車位。此外，另有㆒些獨立設施，例

如學校、康樂㆗心及巴士總站等。它們多設於屋 /屋苑的外圍

㆞方，以方便政府管理，因為房委會對這些設施的管理責任相當

有限。

有關商業樓宇的整體政策有關商業樓宇的整體政策有關商業樓宇的整體政策有關商業樓宇的整體政策

3. 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由房委會授權成立，負責向房委會就

商業樓宇提供意見，「使能以最佳方法滿足屋 居民及鄰近社區

對商業設施的需要，以及能在投資方面獲得最適當的收益」，以

及監察房屋署的政策推行工作。大致㆖，房委會轄㆘的商業樓宇

都是以市值租金租出，租賃條件與私㆟樓宇的相若。出租單位予

福利機構及部分學校時，房委會會給予優惠。此外，有㆒批租戶

是由於㆒些歷因素而至今仍享有特權，不過他們只佔小數，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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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日漸減少。

商業樓宇的租賃方法商業樓宇的租賃方法商業樓宇的租賃方法商業樓宇的租賃方法

4. 任何成年㆟士或公司 (無論是公共或私㆟公司 )，均可申請

租用房委會轄㆘屋 /屋苑的商業單位，各種租賃方法如㆘：–

(i)  直接編配 (寫字樓、儲物室及福利用途單位 )；

(ii)  投標 (約佔零售租賃的 70%)；以及

(iii)  協商方式 (約佔零售租賃的 30%)。

房委會以協商方式出租單位時，在訂定租賃條件方面具有較大彈

性，因而可考慮批出較長期的租約、按營業額訂定租金等。㆒般

來說，商戶在租約期滿時有權續約，但須視乎商戶有否遵守現行

租約的條款。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5. 過去十年，房委會逐步把商業樓宇的管理工作外判。目

前，管理㆖的大部分前線工作，都已透過㆒些㆓至五年期的管理

合約交予私營管理公司負責。商業樓宇的整體管理工作是由房屋

署的商業樓宇科統籌，該科透過所屬的業務總監向房屋署署長負

責，而最高的管理層是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

房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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